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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中国石油学会换届方案
（经 2026 年 3 月 24 日第十届常务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2026 年 5 月 7 日获中国科协批准（科协创函会字〔2026〕22 号））

依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学会

组织通则》及《中国石油学会章程》的规定，制定换届方案如下：

一、换届时间、地点、届次

（一）时间：2026 年 10 月

（二）地点：北京

（三）届次：第十一次

二、会员代表的规模、组成原则和产生办法

（一）代表规模和组成原则（240 人）

根据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学会组织通则》第三十六条“会

员代表大会须有 2/3 以上的会员代表出席方为有效”的规定，以

及“代表规模需超过理事候选人规模的 1.5 倍”的要求，本次会

员代表大会代表原则上不少于 240 人。主要由第十一届理事会理

事候选人与单位会员、分支机构和地方学会等代表组成。

本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人选，既要具有专业广泛性、会员代

表性、学术权威性，又要有利于今后学会工作开展。要注意推选

在科研、生产、管理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和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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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学会工作的领导干部，注重基层一线代表比例，并适当考虑

女性代表的比例。为突出学会的学术性，院士、专家、学者代表

应占有一定比例。代表人选主要由学会分支机构、地方学会、单

位会员推选人员组成。

（二）产生办法

代表人选通过民主选举和推荐方法产生。根据分配名额，地

方学会的代表人选通过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石油学会理事会或

常务理事会民主选举产生；分支机构的代表人选通过分会、专业

委员会、工作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；单位会员和其他单位的代表

人选通过单位人事部门推荐产生。

代表人选具体名额分配如下：

1.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及在京直属单位代表9

名（含中国石油学会理事长等理事、常务理事候选人 8 名）；

2.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及在京直属单位代表 8

名（含中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等理事、常务理事候选人 7 名）；

3.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及在京直属单位代表 7

名（含中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等理事、常务理事候选人 6 名）；

4.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代表 6 名（含中国石油

学会副理事长等理事、常务理事候选人 4 名）；

5. 陕西延长石油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代表 4 名（含中国石

油学会副理事长等理事、常务理事候选人 3 名）；

6.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代表 3 名（含中国石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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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会副理事长等理事、常务理事候选人 2 名）；

7. 相关单位代表 24 名，其中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

名（含副理事长候选人 1 名），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、中国石油

大学（华东）、西南石油大学、成都理工大学各 3 名（含副理事

长候选人各 1 名），西安石油大学、东北石油大学和 3 家民企单位

会员各 2 名（含理事候选人各 1 名）；

8. 中国石油学会分支机构代表 80 名，其中：石油炼制、海

洋石油 2 个分会，石油地质、石油工程、石油物探、石油测井、

石油统计、石油经济、石油物资管理工程、石油质量可靠性、天

然气、石油储运、石油管材、石油腐蚀与防护、石油科技装备、

北斗导航与通信、非常规油气、石油环保、碳中和、新能源、油

气数字化智能化、连续管工程、微生物资源与工程、化工新材料、

油田化学 23 个专业委员会及石油储量、科普教育、国际交流、青

年工作、标准化、国际油气合作 6 个工作委员会等分支机构主任

委员、理事候选人 49 名，以及各分支机构增加代表 1 名；

9. 地方学会代表 99 名，其中：北京 7 名、上海 3 名、天津

5 名、黑龙江 6 名、吉林 5 名、辽宁 6 名、山东 5 名、河南 4 名、

河北 5 名、内蒙古 2 名、新疆 7 名、陕西 5 名、甘肃 3 名、青海 2

名、宁夏 2 名、四川 5 名、湖北 5 名、湖南 4 名、江苏 3 名、浙

江 3 名、江西 3 名、福建 2 名、广东 3 名、广西 2 名、海南 2 名。

三、理事会规模、组成原则、人选条件、名额分配和产生办

法，理事的选举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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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理事会规模和组成原则（160 人）

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，是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

间的领导机构，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。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规模

不超过 160 名，理事调整人数不少于 1/3。理事候选人中来自基层

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不少于 3/4，应有合理的年龄结构和相当比例

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，应有相当比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并考虑

女性理事比例。

（二）理事人选条件

1. 理事候选人应为中国石油学会会员；

2. 应是石油石化行业和相关学科（专业）领域内具有一定影

响的专家学者、学科带头人、技术骨干，以及热心支持学会工作的

领导干部、知名人士，并具有一定的广泛性、代表性、权威性；

3. 能够参加学会活动，关注学会发展，并为学会工作提出意

见建议；

4. 身体健康，能够履行理事职责，参加每年至少一次的理事

会议，任职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。

（三）理事人选的名额分配方案和产生办法

理事候选人以学会依托单位、单位会员和相关单位，以及学

会各分支机构与地方学会为推选单位，根据理事候选人分配名额，

分别由各有关单位通过民主选举、组织推荐产生，并通过人事（组

织）部门依照干部管理权限审批。

理事候选人具体名额分配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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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及在京直属单位理事

候选人 8 名（含中国石油学会理事长等常务理事候选人 4 名）；

2.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及在京直属单位理事候

选人 7 名（含中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等常务理事候选人 2 名）；

3.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及在京直属单位理事候

选人 6 名（含中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等常务理事候选人 2 名）；

4.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理事候选人 4 名（含中

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等常务理事候选人 2 名）；

5. 陕西延长石油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理事候选人 3 名（含

中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等常务理事候选人 2 名）；

6.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理事候选人 2 名（含中

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等常务理事候选人 2 名）；

7. 相关单位理事候选人 14 名，其中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

会1 名（即副理事长候选人），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、中国石油大

学（华东）、西南石油大学、成都理工大学各2 名（含副理事长各1

名），西安石油大学、东北石油大学和3 家民企单位会员各1 名；

8. 中国石油学会分支机构理事候选人 49 名，包括：2 个分

会、23 个专业委员会和 6 个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等常务理事候

选人（其中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22 名，中国石油化工

集团有限公司 4 名，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1 名，国家石油

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1 名，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2 名，自

然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1 名），以及石油炼制、海洋石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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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个分会和石油地质、石油工程、石油物探、石油测井、石油经

济、天然气、石油储运、石油管材、石油科技装备、非常规油气、

碳中和、新能源、油气数字化智能化、化工新材料、青年工作、

标准化 16 个专业委员会增加理事候选人各 1 名；

9. 地方学会理事候选人 67 名。

其中：

（1）北京石油学会 5 名（含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国地质

大学（北京）各 1 名）；

（2）上海市石油学会 2 名；

（3）天津市石油学会 4 名；

（4）黑龙江省石油学会 4 名；

（5）吉林省石油学会 3 名；

（6）辽宁省石油石化学会 5 名（含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1 名）；

（7）山东石油学会 4 名；

（8）河南省石油学会 2 名；

（9）河北省石油学会 4 名（含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1 名）；

（10）内蒙古石油学会 1 名；

（11）新疆石油学会 6 名；

（12）陕西省石油学会4名（含西北大学1名）；

（13）甘肃省石油学会 2 名；

（14）青海省石油学会 1 名；

（15）宁夏石油学会 1 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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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6）四川省石油学会 4 名；

（17）湖北省石油学会 4 名（含长江大学、中国地质大学（武

汉）各 1 名）；

（18）湖南省石油学会 2 名；

（19）江苏省石油学会 1 名；

（20）浙江省石油学会 1 名；

（21）江西省石油学会 2 名；

（22）福建省石油学会 1 名；

（23）广东省石油学会 2 名；

（24）广西石油学会 1 名；

（25）海南省石油学会 1 名。

（四）理事的选举方式

理事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，采用等额选举方式。理事候选

人须经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1/2以上表决通过，方能成为理事会

理事。会员代表大会须有2/3 以上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。

四、常务理事会规模、组成原则、人选条件、名额分配和产

生办法，常务理事的选举方式

（一）常务理事会规模和组成原则（50 人）

依据中国科协有关换届要求，常务理事会规模不超过理事会

的 1/3，常务理事调整不少于 1/3。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人数为 50

名，主要包括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、分支机构

负责人（即：分会、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主任）。常务理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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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成以精干、务实、高效为原则，兼顾专业广泛性、会员代表性、

学术权威性和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比例，来自基层一线的科技工作

者不少于 2/3，并有相当比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（二）常务理事人选条件

1. 常务理事候选人应为理事会成员，熟悉并热心学会工作，

关心支持学会发展，积极主动建言献策，任职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；

2. 应在石油石化行业和相关学科（专业）领域内具有一定学

术地位、业界影响，得到业内认可；

3. 能够履行职责，参加每年至少两次的常务理事会议；

4. 副秘书长候选人应来自学会依托单位、单位会员等企事业

单位总部科技部门。

（三）常务理事人选名额分配方案和产生办法

常务理事候选人由学会依托单位、单位会员和相关单位及各

分支机构推荐产生，并通过人事（组织）部门依照干部管理权限

审批。

常务理事候选人具体名额分配如下：

1.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及在京直属单位常务

理事候选人 4 名（含中国石油学会理事长、1 名副理事长、1 名

副理事长兼秘书长、1 名副秘书长候选人）；

2.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及在京直属单位常务理

事候选人 2 名（含 1 名副理事长、1 名副秘书长候选人）；

3.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及在京直属单位常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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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候选人 2 名（含 1 名副理事长、1 名副秘书长候选人）；

4.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常务理事候选人 2 名

（含 1 名副理事长、1 名副秘书长候选人）；

5. 陕西延长石油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常务理事候选人 2 名

（含 1 名副理事长、1 名副秘书长候选人）；

6.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常务理事候选人 2 名

（含 1 名副理事长、1 名副秘书长候选人）；

7. 相关单位常务理事候选人 5 名（其中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
委员会、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、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、西南石

油大学、成都理工大学各 1 名副理事长候选人）；

8. 中国石油学会分支机构主任委员等常务理事候选人 31

名，其中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22 名，中国石油化工集

团有限公司 4 名，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1 名，国家石油天

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1 名，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2 名，自然

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1 名。

（四）常务理事的选举方式

常务理事由理事会选举产生，采用等额选举方式。常务理事

候选人须经理事会到会理事 2/3 以上且全体理事 1/2 以上表决通

过，方能成为常务理事。理事会须有 2/3 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。

五、监事会的规模、组成原则、人选条件及产生方式

（一）监事会规模和组成原则（9 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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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事会是学会的监督机构，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，与理事会

任期同步。换届留任监事不超过上一届全体监事的 2/3。第二届

监事会人数 9 名，由单位会员推荐人选组成，设监事长 1 名。

（二）监事会人选条件

1. 监事候选人应为中国石油学会会员；

2. 热爱祖国，坚持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有良好的道德品

质和职业操守；

3. 具有社会团体工作、研究或管理经历，或具有财务、法律、

国际事务等专业背景；

4. 热心学会事业，身体健康，具有履职尽责能力和条件；

5. 坚持原则，清正廉洁，办事公道；

6. 任职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；

7. 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刑事处罚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
8. 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、理事（常务理事）、分支机

构负责人、财务负责人及学会专职工作人员不得兼任监事。

（三）监事会产生方式

中国石油学会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名额分配为：中国石

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海洋

石油集团有限公司、陕西延长石油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、中国

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、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

司、西安石油大学、东北石油大学、成都理工大学各 1 名。

监事候选人由 9 个单位会员通过组织推荐产生，或从本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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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学会往届理事会退出的理事（常务理事）中遴选推荐产生，并

通过人事（组织）部门依照干部管理权限审批。

监事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，采取等额选举方式。监事候

选人须经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1/2 以上表决通过，方能成为监

事。会员代表大会须有应到会代表 2/3 以上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

开。监事长由监事会选举产生，参照理事长选举办法执行。监事

会须有 2/3 以上监事出席方能召开，监事会决议须经到会监事一

致同意。监事长必须“政治坚定、专业精深、善于监督、敢于担

当”，熟悉社团运行规律，具备法务、财务审计和治理流程把控等

复合型专业能力。

六、学会党委规模、组成原则、人选条件及产生方式

（一）学会党委规模和组成原则（7 人）

根据《中国科协所属学会党委及其委员产生方式和审核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学会党委基本事项的工作提示》有关规定，

中国石油学会党委实行任期制，与理事会同步换届。党委委员任

职届期和年龄要求参照理事会相关要求。本届学会党委委员为 7

人，由学会党员负责人（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）、监事会党

员负责人（监事长）、办事机构基层党组织书记（秘书处党支部书

记）等组成。原则上党员理事长担任党委书记，党员监事长担任

纪检委员，党员秘书长担任学会党委委员。

（二）学会党委人选条件

1. 党性强，遵纪守法，廉洁自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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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熟悉党建工作，敢于担当作为，善于团结协作，有较好的

群众基础；

3. 身心健康，能正常履职。

（三）学会党委产生方式

召开新一届常务理事会党员大会对党委委员推荐人选进行

表决。常务理事会党员大会到会人数超过参加常务理事会的实到

常务理事党员的 4/5 会议有效（如建议人选含监事会负责人党员，

常务理事会党员大会可扩大至监事会党员），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

党员的 1/2 表决结果有效。

七、学会负责人的规模、组成原则、人选条件及产生方式

（一）学会负责人规模和组成原则（13 人）

中国石油学会负责人指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，来自同

一法人单位的人选不超过 2 人。理事长、副理事长原则上连续任

期不超过两届。第十一届理事会设理事长 1 名、副理事长 11 名、

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1 名。理事长、秘书长候选人由中国石油天然

气集团有限公司推荐，中国石油、中国石化、中国海油、国家管

网、延长石油、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、中国石油大

学（北京）、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、西南石油大学、成都理工大

学等单位会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各推荐 1 名副理事长候

选人。法定代表人由理事长担任，如因特殊情况需由副理事长担

任法定代表人，应在理事会表决通过后，报中国科协审查并经民

政部批准同意后，方可担任。法定代表人不得兼任其他团体的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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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代表人。

（二）学会负责人人选条件

1. 热爱祖国，坚持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有良好的道德

品质和学风，工作作风民主，团队精神强；

2. 在石油石化专业学科领域内有较高学术造诣、学术威望

和社会影响力；

3. 热心学会工作，身体健康，能坚持正常工作；

4. 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刑事处罚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
5. 理事长必须政治坚定、学术权威、公道正派、奖掖后学，

最好能任满一届，原则上应有一定的学会任职经历，至少担任过

一届常务理事以上职务；

6. 秘书长必须政治坚定、学术背景、善于管理、年富力强，

应当是中共党员，具有石油石化专业背景和科研管理经历；

7. 理事长、副理事长任职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，秘书长任职

年龄不超过 62 周岁；至少有 1 人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。

（三）学会负责人产生方式

学会负责人产生采用等额选举方式。理事长、副理事长由理

事会选举产生，秘书长由理事长提名，理事会表决通过聘任。理

事会须有 2/3 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，须经理事会到会理事 2/3

以上且全体理事 1/2 以上表决通过方为有效。

八、换届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焦方正 学会党委书记、第十届理事会理事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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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李俊军 学会党委副书记、第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

兼秘书长

成 员：李鹭光 学会党委委员、第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

郭旭升 学会党委委员、第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

孙福街 学会党委委员、第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

高振东 学会党委委员、第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

于 晟 学会党委委员、第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

张君峰 第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

祝传林 学会党委纪检委员、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

九、筹备进度安排及其他事项

1. 2026 年 3 月完成换届方案制定，并召开学会党委会议和理

事会（或常务理事会）审议换届方案；

2. 2026 年 4 月完成换届方案上报中国科协审批，启动第十一

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和理事会理事、常务理事、监事会成员等候

选人及学会拟任负责人、学会党委委员人选推荐；

3. 2026 年 6 月经学会党委会酝酿，完成学会拟任负责人、学

会党委委员人选及理事会理事、常务理事、监事会成员等候选人

上报中国科协审批；

4. 2026 年 8 月召开学会党委会议和理事会（或常务理事会）、

监事会审议换届相关材料，并报中国科协和民政部审批；

5. 2026 年 10 月召开中国石油学会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，

选举第十一届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和第二届监事会，同期开展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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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党委换届工作；

6. 2026 年 11 月提交中国科协和民政部换届备案材料。


